
衛福部
社福勞動申訴平臺

逾期未處理案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委員、王美玉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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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年，全臺社工工會於 月 日社工日前夕，公布
「 台灣社工工作服務產業勞動權益調查」，發
現社工人員普遍有低薪、強迫回捐、超時工作沒有
加班費等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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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本院提出調查報告，調查意見一略以：

衛福部於 年 月底建置「社福人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臺」
期望透過鼓勵吹哨並讓社工人員主動申訴違反勞動法令事
件，惟：

透過平臺申訴後，確實查證有薪資未全額給付情形者鳳毛
麟角；又透過該平臺申訴之處理時間較長、要求具名檢舉
始受理等，都使該平臺與制度無法發揮預期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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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年 月，高雄市社工工
會秘書長指出，社福人員
勞動申訴及溝通平台在
年共受理 件申訴案，有
案查處超過 天，例如台
東縣多位申訴人在 年
月提出申訴，至今超過
年，仍未收到結果。

工會秘書長直言，「案件拖 多天很
誇張」，並指出拖案狀況經常發生，導
致很多社福人員對制度感到失望、無奈，
覺得申訴也沒用，漸漸不想使用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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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

衛福部自訂申訴案辦理
流程規定，表示：

「無論是否為補助案件
辦理期限皆為

日」

涉及勞動法令部分，
實係依權責函轉勞動主管機
關依法查處；再由衛福部彙
整回復給申訴人，所以：

是勞政延宕了嗎？

勞動主管機關雖偶有逾期，多仍屬合理；
相較之下，社政主管機關處理時間明顯
過長，為延誤主要來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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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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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
其中 案辦理期間

日 逾 年 及 日 約 年 個月，近 年 ，

明顯超出合理期間。

長達 日 約 年 、

社福勞動申訴平臺 年度受理 案中，
僅 案於 日內辦結；其餘案件均逾期。

經衛福部確認均非屬
「難以認定之困難案件」 ✓ 申訴案件長期未能於

合理期間內處理完畢，
中央主管機關亦未有
效掌握辦理進度。

✓ 致民眾需逾 年始知
結果，已影響行政救
濟功能與政府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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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Ａ法人為例

辦理 日

地方主管機關：新竹市政府

社工提出申訴

地方勞政函復
衛福部

地方社政函復
衛福部

衛福部函復
申訴人

理論上應已結案

但當時並未結案

衛福部再函請
地方社政說明

衛福部
登錄結案

衛福部內部作業歷經
始再函請新竹市政府補充說明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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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法人為例

辦理 日

社工提出申訴 地方勞政函復
衛福部

地方社政函復
衛福部

衛福部對於案件實際辦理進度及結案
時點的說明存在前後不一致之情形

 衛福部 年 月 日會議
議程資料：查察中。

 衛福部 年 月 日補充

本件未能如期完成之理由，
並計算處理天數為 日。

 衛福部 年 月 日卻改
稱嘉義縣政府已於 年
月 日函復該部。

地方主管機關：嘉義縣政府

衛福部函復
申訴人

衛福部內部作業歷經

始回復申訴人日
嘉義縣社會局

個月

自社工提出申訴

辦理將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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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法人為例

辦理 日

地方主管機關：臺東縣政府

衛福部函復
申訴人

最終調查
衛福部稱

、 、 、

社工提出申訴

地方勞政函復
衛福部

地方社政函復
衛福部

、 、
、 、

未發現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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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社會處

天

雖然很快就回復衛福部
但衛福部都覺得仍有疑慮
公文往返、來來回回，

花了



衛福部對案件長期延宕之回應未具說服力，

亦未提出具體改善作為：

✓ 衛福部以「案情複雜」及「避免當事人反
覆回憶」為由說明

✓ 但未提出縮短時程或簡化程序之改善措施
✓ 與申訴平臺公告 日處理期限不符

部分件因地方政府查處能量不足而停滯
中央多以退文或函催因應
迄未建立逾期案件中央介入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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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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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二
✓ 然而，衛福部並未將申訴

查處結果，制度化連結於
補助審查、委託評選、履
約管理及風險控管之機制。

社福勞動申訴平臺的核心功能，
理應作為社政主管機關掌握社
會福利機構運作、保障社福人
員權益及監督政府補助或委託
經費使用的重要管理工具。

✓ 致部分機構即便屢經申訴，
或查有違反勞動法令、薪
資未全額給付等情事，仍
可持續承接政府委託或領
取補助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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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Ａ法人為例

社工申訴Ａ法人有：

Ａ法人之補助未受影響：

未全額給付薪資、未提供
薪資明細、延長工時未依
規定。

疑以社工名義申請加班費
未給付、申領修繕補助未
實際執行，涉虛報或不當
使用薪資及補助經費。

均經勞政主管機關確認，
依法裁罰各 萬元，共 萬元。

衛福部無法確認虛報
或補助經費部分情事。

但表示 法人違反與新竹市
政府簽訂之勞務採購契約，

元依契約扣除違金 。

於 至 年間均持續
承接政府公益彩券回饋
金補助，未曾中斷，多
為延續性社福服務方案。

辦理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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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法人為例

社工申訴 法人有：

Ｂ法人之補助未受影響：

未全額給付工資、未
辦理投保及退保手續。

均經勞政主管機關確認，
依法裁罰各 萬元，共 萬元。

依勞動部公開資料，Ｂ法人於前述被裁罰後，
後續再有同樣違規情事被重複裁罰，
總違法紀錄高達 條，包含職場霸凌。

於 至 年間補助案
量略減，但仍持續承
接政府補助，且減少
原因多為原計畫結束，
而非因申訴或查核結
果受管制。

辦理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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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法人為例

社工申訴 法人有：

Ｃ法人之補助未受影響：未經社工同意使用私章於薪資文件、
要求以現金繳費及家人名義開立捐款
收據，並疑有補助經費核銷不實。

勞政主管機關多項勞動法令
違規，裁處 萬 元。

於 至 年間固定承接
補助案， 至 年間未
再有新案，多因原計畫結
束，而非查核結果管制。

辦理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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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來說，本案調查發現
平臺運作存在以下問題：

一.若查無違法，卻需長期等待結案，

容易使民眾對政府行政效率及資源運
用信賴下降，感受平臺僅是「登錄系
統」而非實質保障工具。

二.若查有違法，機構在查察期間仍可

承接政府委託案或領取補助款，使違
規行為無法立即受到約束，甚至可能
重複侵害勞工權益或挪用補助款。

申訴案件
查核效率低

查核結果
不符民眾期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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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福人員

社會救助及社工司

保護
服務司

例如：辦理超過
天的 法人案

社會及
家庭署
例如：辦理超過 天的 法
人案、超過 天的 法人案

地方政府

負責平臺的社工司，對
主責補助及管理的保護
司、社家署並不具有直
接管轄或指揮權。

因此，申訴案件的查核及後
續處理，實際上須仰賴各司
署及地方政府依法履行職責。

18



➢ 調查意見一，函請衛生福利部、嘉義縣政府 社會局 及
臺東縣政府 社會處社政主管 確實檢討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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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➢ 衛福部受理社福人員申訴案件，有案件超過 年、接近 年才結案，

該部卻未思具體改進作為。而對於地方政府未能依限並妥為處理時，

中央僅以退文或函催方式，未主動介入，亦未掌握案件進度。



➢ 調查意見二，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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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➢ 調查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經委員會討論通過，
並將其中涉及個人資料等應予保密之內容，依規定遮
隱處理後，上網公布。

➢ 調查意見，函復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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